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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律师依赖外服控股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咨询意见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及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

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

见。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问题发表

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外服控股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

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

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所及本所律师具备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的主体资格，并对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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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星期

四）13:30 在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 1000 号 3 楼虹桥厅如期召开，公司按照股东

大会通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了本次

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 年 5 月 11 日至 2

023 年 5 月 11 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

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 

经本所律师审查，外服控股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

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是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共计 1,631,304,935 股，占外服控股有表决权总股本的比例为 71.4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相关资料的统计，在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

票有效时间内通过上述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 9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共计 8,510,010 股，占外服控股有表决权总股本的比例为 0.37%。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在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1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计 1,639,814,945 股，占外服控股有表决权总

股本的比例为 71.79%。 

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本所律师，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司副总裁出席本次

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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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01 余立越 

表决结果：得票数 1,639,927,236，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1

00.0068%；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 8,665,101，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101.3129%。 

1.02 归潇蕾 

表决结果：得票数 1,639,657,236，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9

9.9903%；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 8,395,101，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98.1560%。 

本次股东大会对前述审议的议案进行表决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以及本

所律师共同参加计票和监票。 

本次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根据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已获通过，余立越先生与归潇蕾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董事。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

东大会规则》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已在股东大

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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